
附件7

2019年家化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附件7-1

2019年洗衣液和洗衣粉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洗衣液和洗衣粉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由各种表面活性剂及洗涤助剂制成的用于织物清洁去污的衣料用液体洗涤剂产品，以及由表面活性剂及洗涤助剂配方生产的弱碱性洗衣粉产品。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3
	304
	304.1/304.5

	分类名称
	轻工产品
	日用化工产品
	衣料用液体洗涤剂/洗衣粉


2.2产品种类

衣料用液体洗涤剂根据洗涤对象的不同分为三类，即洗衣液（普通型、浓缩型）、丝毛洗涤液（普通型、浓缩型）、衣领袖口预洗剂。

洗衣粉根据是否含磷分为两类，即含磷类洗衣粉（普通型、浓缩型）、无磷类洗衣粉（普通型、浓缩型）

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衣料用液体洗涤剂/洗衣粉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衣料用液体洗涤剂/洗衣粉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10000
	≥1000且＜10000
	＜1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QB/T 1224-2012 衣料用液体洗涤剂
GB/T 13171.1-2009 洗衣粉（含磷型）

GB/T 13171.2-2009 洗衣粉（无磷型）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样型号或规格见表3
表3 抽样型号或规格

	品种
	型号或规格

	洗衣液
	普通型

浓缩型

	丝毛洗涤液
	

	衣领袖口预洗剂
	——

	含磷类洗衣粉
	普通型

浓缩型

	无磷类洗衣粉
	


同一经营企业同时销售多种型号和品种的衣料用液体洗涤剂/洗衣粉产品时，抽样先区分品种，再按表3型号或规格抽取一种衣料用液体洗涤剂/洗衣粉。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的仓库或货架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产品抽样时，随机抽取样品，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 抽样基数

应抽查同品质、型号或同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同一批次产品的抽样基数不少于抽取样品量。
6.2.3 抽样数量

为了满足检验要求，抽样总量不少于1kg且不少于2个独立包装，样品分为两份，一份作为检验样品且不少于1个独立包装，另一份作为备用样品且不少于1个独立包装。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立即封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采用纸箱等包装材料进行包装，并在包装箱所有封口处加贴封条。生产领域中检样和备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流通领域中检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备样封存在受检单位。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以保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受重压、潮湿、雨淋、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6.4 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的衣料用液体洗涤剂/洗衣粉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无销售额，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如：产品类型）包括被抽查产品的执行标准等文本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

6.4.2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受检单位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判定数组见表4、表5。
表4 衣料用液体洗涤剂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分类

	
	
	
	
	A类a
	B类b

	1
	总活性物含量
	QB/T 1224-2012
	QB/T 1224-2012
	
	●

	2
	总五氧化二磷c 
	
	
	
	●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c 对无磷产品的要求。


表5 洗衣粉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分类

	
	
	
	
	A类a
	B类b

	1
	总活性物
	GB/T 13171.1-2009 

GB/T 13171.2-2009 
	GB/T 13171.1-2009 

GB/T 13171.2-2009
	
	●

	2
	总五氧化二磷
	
	
	
	●

	3
	游离碱
	
	
	●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洗衣液和洗衣粉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洗衣液和洗衣粉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7-2

2019年肥皂和香皂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肥皂和香皂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皂基型（Ⅰ型皂）、复合型（Ⅱ型皂）。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3
	304
	304.2

	分类名称
	轻工产品
	日用化工品
	皂类


2.2按照其成分的不同可分为皂基型（Ⅰ型皂）、复合型（Ⅱ型皂）。
8 术语和定义

皂基型（以Ⅰ型表示）：仅含脂肪酸纳、助剂的产品。标记为“QB/T 2485 Ⅰ型”。

复合型（以Ⅱ型表示）：含有脂肪酸纳和/或其他表面活性剂、功能添加剂、助剂的产品。标记为“QB/T 2485 Ⅱ型”。

9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皂类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皂类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1000
	≥500且＜1000
	＜5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10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QB/T 2485-2008 香皂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11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样型号或规格见表3

表3 抽样型号或规格

	品种
	型号或规格

	香皂
	皂基型（Ⅰ型皂）
复合型（Ⅱ型皂）

	肥皂
	


同一生产企业同时生产多种型号和品种的皂类产品时，抽样先区分皂基型（Ⅰ型皂）、复合型（Ⅱ型皂），再按表3品种顺序抽取一种皂类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 抽样基数

应抽查同品质、型号或同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在生产企业监督抽查同一批次产品的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在市场监督抽查的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6.2.3 抽样数量

为了满足检验要求，抽样的数量根据产品规格型号而定，具体抽样数量见表4.

表4 抽样数量

	序号
	规格（净含量）/g
	抽样数量/块
	检验样品数/块
	备用样品数/块

	1
	≥50
	6
	3
	3

	2
	≤50
	20
	10
	10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立即封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采用纸箱等包装材料进行包装，并在包装箱所有封口处加贴封条。生产领域中检样和备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流通领域中检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备样封存在受检单位。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以保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受重压、潮湿、雨淋、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6.4 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定的抽样单，详细记录抽样信息。抽样单必须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查企业有关人员签字，并加盖被抽查企业公章。对特殊情况，双方签字确认即可。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肥皂、香皂产品销售量（以吨计）及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或销售，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量及销售总额，并加以注明。
注：记录的“产品销售量及销售总额”中的产品是指计划抽查的产品，如计划抽查“肥皂、香皂”，应记录被抽查企业的所有肥皂、香皂销售量及销售总额。

6.4.2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受检单位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12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肥皂、香皂项目及判定数组见表5。
表5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分类

	
	
	
	
	A类a
	B类b

	1
	干钠皂
	QB/T 2485
	QB/T 2485 5.3.1(仲裁法)
	
	●

	2
	总有效物含量
	QB/T 2485
	QB/T 2485 5.4
	
	●

	3
	总游离碱（以NaOH计）
	QB/T 2485
	QB/T 2485 5.6
	●
	

	4
	游离苛性碱（以NaOH计）
	QB/T 2485
	QB/T 2485 5.7
	●
	

	5
	总五氧化二磷
	QB/T 2485
	QB/T 2485 5.9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规细则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种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肥皂和香皂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QB/T 2485-2008《香皂》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肥皂和香皂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QB/T 2485-2008《香皂》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7-3

2019年洗面奶等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洗面奶、洗具沐浴露和洗发露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洗面奶（膏）、沐浴剂（露）、洗发液（膏）等清洁类化妆品。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2
	211
	211.1

	分类名称
	日用消费品
	日用化工品
	清洁类化妆品


2.2产品种类

洗面奶（膏）以清洁面部皮肤为主要目的，同时兼有保护皮肤作用。根据产品主要成分不同分为乳化化型和非乳化型。

沐浴剂（露）是以表面活性剂和调理剂调制而成的用于清洁滋润皮肤的洗涤产品（香皂除外）。按其使用对象分为成人型（普通型、浓缩型）和儿童型（普通型、浓缩型）。

13 术语和定义

本细则中未列出的术语和定义同相关引用标准。

14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化妆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化妆品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10000
	≥1000且＜10000
	＜1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1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29680-2013 洗面奶、洗面膏
QB/T 1994-2013 沐浴剂

GB/T 29679-2013 洗发液、洗发膏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1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样型号或规格见表3
表3 抽样型号或规格

	——
	型号或规格

	洗面奶（膏）
	乳化型（I型）

非乳化型（II型）

	成人沐浴剂（露）
	普通型

浓缩型

	儿童沐浴剂（露）
	

	洗发液
	——

	洗发膏
	


同一经营企业同时销售多种型号和品种的洗面奶、沐浴露及洗发露产品时，抽样先区分品种，再按表3型号或规格抽取一种洗面奶、沐浴露及洗发露。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的仓库或货架中随机抽取有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产品抽样时，随机抽取样品，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 抽样基数

应抽查同品质、型号或同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同一批次产品的抽样基数不少于抽取样品量。

6.2.3 抽样数量

为了满足检验要求，抽样总量不少于1kg且不少于2个独立包装，样品分为两份，一份作为检验样品且不少于1个独立包装，另一份作为备用样品且不少于1个独立包装。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生产许可证、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立即封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采用纸箱等包装材料进行包装，并在包装箱所有封口处加贴封条。生产领域中检样和备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流通领域中检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备样封存在受检单位。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以保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受重压、潮湿、雨淋、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6.4 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的洗面奶、沐浴露及洗发露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无销售额，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如：产品类型）包括被抽查产品的执行标准等文本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

6.4.2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企业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受检单位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1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判定数组见表4、表5、表6。
表4 洗面奶（膏）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分类

	
	
	
	
	A类a
	B类b

	1
	汞
	GB/T 29680-2013
	GB/T 29680-2013
	●
	

	2
	铅
	
	
	●
	

	3
	砷
	
	
	●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表5 沐浴剂（露）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分类

	
	
	
	
	A类a
	B类b

	1
	汞
	QB/T 1994-2013
	QB/T 1994-2013
	●
	

	2
	铅
	
	
	●
	

	3
	砷
	
	
	●
	

	4
	总有效物
	
	
	
	●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表6 洗发液（膏）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分类

	
	
	
	
	A类a
	B类b

	1
	汞
	GB/T 29679-2013
	GB/T 29679-2013
	●
	

	2
	铅
	
	
	●
	

	3
	砷
	
	
	●
	

	4
	有效物/活性物
	
	
	
	●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样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洗面奶等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洗面奶等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7-4

2019年餐具洗涤剂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餐具洗涤剂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手洗餐具洗涤剂、食品用洗涤剂。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8
	809
	809.1

	分类名称
	食品相关产品
	洗涤剂
	餐具洗涤剂


2.2按照产品适用条件分为：直接用于清洗食品的洗涤剂，用于清洗餐饮具及接触食品的工具、设备、容器和食品包装材料的洗涤剂，包括手洗用及机洗用。
18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细则。

手洗餐具洗涤剂：由表面活性剂和助剂等配方生产的手洗餐具用洗涤剂。
食品用洗涤剂A类：直接用于清洗食品的洗涤剂。
食品用洗涤剂B类：用于洗涤和清洁食品、餐饮具以及接触食品的工具和设备、容器和食品包装材料的洗涤剂。

19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餐具洗涤剂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安全帽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5000
	≥500且＜5000
	＜5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20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14930.1-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T 9985-2000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

GB 4789.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T 30795-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洗涤剂试验方法 甲醇的测定
GB/T 307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洗涤剂试验方法 甲醛的测定
GB/T 30797-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洗涤剂试验方法 总砷的测定
GB/T 30799-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洗涤剂试验方法 重金属的测定

GB/T 6368-2008   表面活性剂 水溶液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GB/T 13173-2008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21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样型号或规格见表3
表3 抽样型号或规格

	品种

	手洗餐具洗涤剂

	食品洗涤剂A类

	食品洗涤剂B类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规格型号、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根据GB 10111-2008《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 抽样基数

应抽查同品质、型号或同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在生产企业监督抽查同一批次产品的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在市场监督抽查的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6.2.3 抽样数量

为了满足检验要求，抽样的数量根据产品规格型号而定，具体抽样数量见表4.

表4 抽样数量

	规格型号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独立包装，件）
	留样数量
（独立包装，件）

	手洗餐具洗涤剂（净含量≤100mL或g）
	6
	6

	食品用洗涤剂A类（净含量≤100mL或g）
	
	

	食品用洗涤剂B类（净含量≤100mL或g）
	
	

	手洗餐具洗涤剂（100mL或g＜净含量≤200mL或g）
	4
	3

	食品用洗涤剂A类（100mL或g＜净含量≤200mL或g）
	
	

	食品用洗涤剂B类（100mL或g＜净含量≤200mL或g）
	
	

	手洗餐具洗涤剂（净含量＞200mL或g）
	3
	3

	食品用洗涤剂A类（净含量＞200mL或g）
	
	

	食品用洗涤剂B类（净含量＞200mL或g）
	
	


注：样品总量应不少于500mL或g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立即封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采用纸箱等包装材料进行包装，并在包装箱所有封口处加贴封条。生产领域中检样和备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流通领域中检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备样封存在受检单位。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以保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受重压、潮湿、雨淋、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6.4 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定的抽样单，详细记录抽样信息。抽样单必须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查企业有关人员签字，并加盖被抽查企业公章。对特殊情况，双方签字确认即可。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餐具洗涤剂产品销售量（以吨计）及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或销售，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量及销售总额，并加以注明。
6.4.2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受检单位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22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判定数组见表5。
表5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分类

	
	
	
	
	A类a
	B类b

	1
	甲醇
	GB 14930.1-2015
	GB/T 30795-2014
	●
	

	
	
	GB/T 9985-2000
	GB/T 9985-2000附录D
	
	

	2
	甲醛
	GB 14930.1-2015
	GB/T 30796-2014
	●
	

	
	
	GB/T 9985-2000
	GB/T 9985-2000附录E
	
	

	3
	砷
	GB 14930.1-2015
	GB/T 30797-2014
	●
	

	
	
	GB/T 9985-2000
	GB/T 9985-2000附录F
	
	

	4
	重金属
（以铅计）
	GB 14930.1-2015
	GB/T 30799-2014
	●
	

	
	
	GB/T 9985-2000
	GB/T 9985-2000附录G
	
	

	5
	菌落总数
	GB 14930.1-2015
	GB 4789.2-2016
	●
	

	
	
	GB/T 9985-2000
	
	
	

	6
	大肠菌群
	GB 14930.1-2015
	GB 4789.3-2016
	●
	

	
	
	GB/T 9985-2000
	
	
	

	7
	总活性物
	GB/T 9985-2000
	GB/T 9985-2000
	
	●

	8
	pH值
（25℃，1%溶液
	GB/T 9985-2000
	GB/T 6368-2008
	
	●

	9
	去污力
	GB/T 9985-2000
	GB/T 9985-2000附录B
	●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注：1～6检验项目适合所有类型餐具/食品洗涤剂；序号7～9检验项目适用于手洗餐具洗涤剂。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若样品出现封样状态破坏或样品异常损害的情况、影响测试结果，则停止对样品的检验。

7.2.2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2.3若产品中含有不完全溶于乙醇的表面活性剂时，总活性物含量按GB/T 9985-2000附录A中A1“三氯甲烷萃取法”测试。

7.2.4 检验工作完成后，样品应存放在样品库中，保证不受潮湿、腐蚀或外力异常损坏。
8 判定原则

8.1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餐具洗涤剂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T 9985-2000《手洗餐具洗涤剂》/GB 14930.1-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餐具洗涤剂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9985-2000《手洗餐具洗涤剂》
/ GB 14930.1-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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